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及项目概述
（一）采购标的：北京朝阳医院病种可视化透视系统项目。
（二）项目概述：构建与医生的临床思维模式相契合(可视化路径、持续动态更新)、符合医保“同病同治、同治同费”管理要求的DRG病种行为可视化的透视系统，从DRG病种入手，让医生可视化的看到医疗行为缺陷，并提供行为优化解决方案，保证每个疾病的诊疗高效、费用合理、行为合规。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和地点：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系统开发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四）售后服务（质保期）：
1.免费质保服务期：软件免费维护期为自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软件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24个月。
2.质保期内提供软件免费升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须予以免费维修或更换。
3.在质保期内，系统无故障运行率应不低于95%，乙方应提供全年7×24小时服务。
4.对质保期内的维修服务，中标人接到报修任务后2小时响应，一般故障在4小时内解决，复杂问题在双方商定的合理时间内解决。
5.质保期内未完成的维修服务，超出质保期后，中标人仍需无偿完成维修服务，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采购是“北京朝阳医院病种可视化透视系统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二）具体要求：本项目医院管理系统需要具有以下功能
1.建设内容：
1.1医院端（可分本部、常营、石景山院区）
1.1.1预警扫描（病种优劣分布情况）
（1）全院有标杆DRG病种：按同病种区分不同严重程度，与市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率对比。下钻后显示本病种的所有诊疗科室及医生分布，与市属均值、央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对比。
（2）全院无标杆DRG病种：支持全院所有病种按资源消耗分布，支持每个病组按患者人数展现病种球状分布。下钻后显示本病种的所有诊疗科室及医生分布，展现在治疗本病种中费用和住院天数的差异情况。
1.1.2内外系统分析：医院出院病种内科系统和外科系统前三十个DRG病种（各30）的学科分布图及相应的差异分析。
1.1.3病种结构分布：支持全院所有DRG病种按集中程度（分布科室及人次）与权重展现病种的结构分布战略图。
1.1.4绩效管理：展现全院的月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展现各科室月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1.5国考要求：展现全院的国考指标进展情况，包括指标名称、当年值、上年值。
1.1.6AI助手：搭建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平台，功能包括：大模型管理接入、构建应用、工作流管理、知识库管理、插件管理、用户及团队管理、应用发布管理、外部集成管理等。支持数据指标类问题交互问答。
1.1.7异常检验专题分析：对病种异常检验项目进行分析，形成分析报告。
1.2科室端（可分本部、常营、石景山院区）
1.2.1预警扫描（病种优劣分布情况）：
（1）全院有标杆DRG病种：支持本科室所有病种与市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率对比。下钻后显示本病种下选中科室的所有医生、患者的数据分布，与市属均值、央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对比。
（2）全院无标杆DRG病种：支持本科室所有病种按资源消耗分布，下钻后显示本病种下选中科室的所有医生、患者的数据分布。
1.2.2科室病种结构分布：利用统计学中的标准差、方差等方法量化出本科室每个病种的科室间治疗人数的变异程度，计算离散系数指标。
1.2.3科室业务结构分布：展现门诊业务，包括门诊患者流量、患者年龄结构分布、患者来源分布、患者医保类型、入院人数、入院占比等，可查看本年度各指标的数据变化趋势图。
1.2.4绩效管理：展现本科室的月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2.5国考要求：展现本科室的国考指标进展情况。
1.2.6AI助手：搭建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平台，功能包括：大模型管理接入、构建应用、工作流管理、知识库管理、插件管理、用户及团队管理、应用发布管理、外部集成管理等。支持数据指标类问题交互问答。
1.3医生端（可分本部、常营、石景山院区）
1.3.1预警扫描（病种优劣分布情况）：

（1）我的有标杆DRG病种：支持本医生所有病种与市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率对比，支持每个病组按患者人数展现病种分布。下钻后显示本病种下本医生的所有患者的数据分布，与市属均值、央属均值的资源消耗差异对比。
（2）我的无标杆DRG病种：支持本医生所有病种按资源消耗分布，支持每个病组按患者人数展现分布。下钻后显示本病种下本医生的所有患者的数据分布，可展现各患者数据差异。
1.3.2我的行为追踪：展现本医师的当前时间段与对比时间段的病种总数量变化分布，以图形的形式展现。以文字及表格形式展现变化内容。
1.3.3我的工作覆盖面：整理每个医生的工作数据，按病种视角及病种的核心指标数据，如平均住院日、例均费用、权重、人次等。
1.3.4问答互动：系统支持“留言”互动功能。
1.3.5AI助手：搭建大语言模型应用开发平台，功能包括：大模型管理接入、构建应用、工作流管理、知识库管理、插件管理、用户及团队管理、应用发布管理、外部集成管理等。支持数据指标类问题交互问答。
2.数据采集
2.1医保DRG数据：DRG信息；
2.2HIS接口包括：基础编码字典、科室信息、医师信息、病区信息、住院信息、住院费用信息、住院医嘱信息；
2.3病案信息接口；
2.4检查检验信息接口包括：检查基本信息、检查结果信息；
2.5电子病历信息接口；
2.6病种标杆数据包括：DRG标杆；ADRG标杆。
四、其他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系统架构设计师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2. 系统质保期后如采购人继续要求投标人负责系统维保工作，投标人不得拒绝且每年的维保费用不得高于本项目中标额的15%。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投标人对缺陷产品提供保修、包换、包退服务；对产品中的软件提供升级服务，投标人应当在软件版本更新后的24小时内告知采购人并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免费软件升级服务，升级后的软件性能和条件等不能低于升级前。
2.维保期结束前，双方和生产商代表共同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投标人对产品进行修复保养。维保期满后，若采购人委托投标人继续维保，投标人只收取配件合理的成本费，免收工时费、交通费、运费等费用，双方签订书面维保协议。后续维保协议除投标人收取合理的配件费用外，其他条款沿用本协议。维保期满后，投标人仍然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不低于十年的维保服务和零配件的供应。
六、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二）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四）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五）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